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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揆在花蓮視察時宣佈要興建蘇花高政策，引發媒體炒作「府院口徑不一致」，「環保團

體赴行政院抗爭之行動」等，成為每天新聞媒體熱門話題，交通部及行政院一再開記者會說

明，其實，蘇花高係屬於基礎建設政策，由劉揆做政策性宣佈是合理也沒有錯，至於執行面

問題就由行政部門如交通部、國工局、環保署、工程會等合法合情合理去執行，執行不力則

由相關單位首長去負全責。一般而言，從政策到實質工程建設需要很多作業程序及作業時間。

所以大家不應在「蘇花高」、「蘇花公路」、「一條公路」等名詞上炒作，這個問題就留給公路

規劃、工程與環保等專業人士去研究分析，並完成一切法定程序再進行建設。 

蘇花高建設之需要性是無庸置疑，每年颱風季節及地震造成蘇花公路坍方、土石流、崩

石，造成用路人生命財產損失甚鉅，且將坍方土石推入沿岸海域也造成污染海洋，這是環保

問題，為何環保人士不深入探究，且每年公路總局花費約億元經費在修復蘇花公路坍方路段，

形成長期重複浪費納稅人的錢。另外，解決東西部交通不能僅靠航空及鐵路，公路也是一個

很重要途徑，給花東民眾一條 24小時通行無阻且安全的公路，是花東民眾很謙卑的訴求，同
時也是政府不可逃避的責任。劉揆及毛部長應該面對全國民眾堅定地扛起推動蘇花高建設的

責任。 

公路建設如同其他任何建設一樣，多少都會帶給環境的破壞，如果處理得當，可使衝擊

降到最低程度，也可使效益達到最高。筆者曾到福州參加兩岸學術研討會，會後參觀福州到

廈門高速公路，經過崇山峻嶺、橋高數十公尺、隧道無數，又如台灣北宜高速公路完工後，

兩岸環境優美，無坍方疑慮，成為全天候北宜間孔道，世外桃源的瑞士阿爾卑斯山高速公路

亦復如此，都證明高速公路才是解決山區公路坍方崩石環境問題最佳手段，當然每項建設總

有人贊成、有人反對，蘇花高曾通過環評及環評差異分析，依法需要再做如何處理，交通相

關單位一定會配合辦理，交通部也應繼續跟反對人士溝通，但是一定要全力推動蘇花高建設，

滿足花東地區 100萬民眾的需求，同時，各界應相信政府及專業能力可依法妥善處理。（作者
為中華民國運輸學會理事長、中華大學管理學院院長） 


